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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20 年 7 月 3 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附件1  本文附件 1 載有 201 9 年 5 月 28 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向
財務委員會建議批准的建議摘要。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1 名委員要求把
E C (2 01 9- 20 ) 2 號文件所載的建議分開提交財務委員會，以便就有關議題
進行表決。  
 
2 .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曾審議的有關文件先前已送交各委員，故此

不再附上。勞工及福利局就有關文件提交的更新資料載於附件 2。  

 
3 .  請各委員批准上述建議。  
 
4 .  政府首長級職位編制的最新情況如下－  
 

 常額職位  編外職位  總數  

把 20 2 0 年 7 月 2 日委員批准的  
職位計算在內的情況  

 1  67 2    5 0     1  72 2  (
註) 

文件編號 EC (2 01 9- 2 0 )2   1    -     1   

總數   1  67 3    5 0     1  72 3   

 
 
註－  不包括廉政公署 17 個常額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 0 20 年 7 月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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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9 年 5 月 2 8 日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建議摘要  

 

E C  
文件編號  

  
開支總目  

  
建議  

E C (2 01 9- 20 ) 2   總目 90－  
勞工處  
 

 
 

 向財務委員會建議，在勞工處開設
下述常額職位，由財務委員會批准

當日起生效，以推展各項改善法定

產假的新措施－  
 
1 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 1 50 ,9 5 0 元至 1 65 ,2 0 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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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處開設 1 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的職責 

 
 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討論文件  FCR(2020-21)21「實施發還產假薪酬計

劃」第7段指出勞工處將成立由1名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帶領的發還產假薪酬科，

其職能包括監督發還產假薪酬計劃 (下稱「發還計劃」 )的政策及實施情況、

監察和檢討《僱傭條例》下關於新增4個星期產假薪酬的發還上限、制定和

檢討計劃的細則和指引、監察和檢視代辦機構的表現、策劃和督導公眾參與

活動、處理代辦機構服務範圍以外的查詢與投訴 (例如關於計劃的政策和實

施情況及來自媒體、立法會和申訴專員的查詢與投訴等 )，以及就委聘代辦

機構進行招標工作等。  

 

2.  有關開設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的建議，已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

論文件EC(2019-20)2詳細闡述。雖然政府決定把發還計劃外判給私營代辦機

構執行，然而擬開設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仍繼續負責推展各項改善法定

產假的新措施。按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EC(2019-20)2第5段所述的

主要工作，該職位因應外判服務所涉及的有限度工作將有適度調整，以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第5段原文為基礎，有關調整以陰影標示如下－   

 

(a) 在律政司的協助下，領導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使新產假制度具法律

效力；   
 
(b) 設立專責辦事處，以有效實施新產假制度及發還款項機制；   
 
(c) 建立發還款項機制，包括就委聘代辦機構進行招標工作及督導代辦機

構建立一套可與專責辦事處對接的資訊科技系統，並與相關政府決策

局和部門合作籌劃實施安排；   
 
(d) 與庫務局、審計署、廉政公署及律政司等合作，制定處理個案的指引，

以促進建立簡便及靈活的發還款項機制，同時又能確保審慎善用公帑；  
 
(e) 監督和檢視代辦機構的表現，以及確保發還款項機制有效地實施，包

括處理代辦機構服務範圍以外的查詢和投訴，並不時檢討運作安排；   
 
(f)  在適當時候與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及醫學界機構聯繫，商討有關流

產及曾接受產前檢查的合適證明文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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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督導代辦機構推行全港推廣計劃和外展活動，向僱主和僱員團體以及

公眾宣傳新產假制度的法例規定和運作安排；  
 
(h) 監察新產假制度實施後的勞資關係形勢，並在需要時檢討額外4個星

期產假款項的上限註；以及  
 
(i)  在執行上述職務的過程中，與各主要持份者，包括立法會人力事務委

員會、勞顧會、主要僱主和僱員團體及婦女團體等，進行商討。  
 
3.  上述的工作調整並不影響擬開設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的需要或所

涉開支。  

                                                           
註  政府會承擔額外4個星期 (即第11個星期至第14個星期 )產假薪酬的開支。《2019年僱

傭 (修訂 )條例草案》已於2020年6月24日恢復二讀辯論。若政府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獲得通過，新增 4個星期的發還產假薪酬的上限將由 36,822元提升至

80,000元。  


	FCR(2020-21)14_EC(2019-20)2-c (PB)_LU_v1
	FCR(2020-21)14_EC(2019-20)2-Encl 2-c

